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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赣 0124 强清 1 号

申请人：江西省小才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江西省

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朱桥南路 1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360111MA368QD56M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志敏。

被申请人：江西荣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江西省南

昌市进贤县经济开发区高新产业园滨湖大道 1899 号 2 栋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124MAD0MN1D69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志敏。

清算组：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，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

区世贸路 138 号嘉里建设宏创发展中心 11 楼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31360000705525026A。

清算组负责人：万子豪。

2026 年 5 月 18 日，江西省小才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小才子公司”）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江西荣安食品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荣安公司”）所有股东协商一致以公司继续

存续为由，请求本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荣安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，小才子公

司持股比例 41%，万向阳持股比例 38%，章鹏辉持股比例 10%，

邓莹持股比例 10%，苏霆毅持股比例 1%。2025 年 4 月 11 日，荣

安公司召开了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，小才子公司、万向阳

表决同意解散荣安公司，依法对荣安公司进行清算并注销。后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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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意见不一致陷入清算僵局，小才子公司遂向本院提出强制清

算申请。本院受理对荣安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后，第三方资产评

估前，小才子公司向本院申请终结清算程序，并提交新的股东会

决议，载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继续存续，由全体股东自行管

理公司资产、清理债权债务，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等。根据《最高

人民法院印发<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的

通知》规定，本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后，清算组对股东进行剩余

财产分配前，荣安公司全体股东，包括强制清算申请人小才子公

司以股东会决议公司继续存续为由，请求撤回强制清算申请，本

院依法予以准许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

十七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<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

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的通知》第十八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准许江西省小才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撤回对江西荣安食品

科技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。

审 判 长 刘旭华

审 判 员 刘晓璠

审 判 员 余志强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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